調查報告

    立法院吳委員敦義質詢有關最高法院檢察署陳檢察總長聰明疑於特偵組搜索陳前總統住家當天凌晨3時半密訪黃芳彥先生事件
一、緣    起

吳委員敦義於民國 97年9月23日在立法院第7屆第2會期施政總質詢時指出，「據說陳水扁先生住宅被特偵組搜索當天的凌晨3點半，檢察總長陳聰明有沒有到涉案人之一黃芳彥的住處……因為檢察總長陳聰明到了黃芳彥的住處未表明自己的身分，警衛也不認識他，所以就不讓他進去，聽說他們還吵了一陣子，結果被住在同一棟大樓的若干庭長、法官及檢察官看到……」，要求本部查明，如果沒有這回事，應該還給陳聰明檢察總長清白。

二、調查爭點

查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偵組因偵辦國務機要費及洗錢案，於97年8月16日搜索陳前總統住家等處，陳檢察總長聰明有無於當天上午3時半密訪陳前總統之好友黃芳彥住處。
三、調查經過

本事件因涉及有無洩漏偵查秘密之虞，故本部將本事件交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調查。該署查復如下：
(一)調查作為

        該署於97年9月24日即指派檢察官調查，前往黃芳彥住處之金潮華廈(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2段)，分別詢問證人黃芳彥、住在該大樓之司法官4人及管理員3人，並訪談吳委員敦義，同時指揮檢察事務官勘驗現場，調取並勘驗鄰近監視錄影畫面資料。

(二)查證情形
1.金潮華廈之管理員，共有陳其昌、林義雄、王志雄等3人。當夜值班之管理員陳其昌證稱，97年8月16日凌晨3時係伊值班，並沒有看到陳聰明來過，當天也沒有發生爭吵或發生其他糾紛。

2.詢問現住在金潮華廈之現職或已退休之尤姓、楊姓及2位許姓司法官，所證與陳其昌同。

3.黃芳彥證謂，伊與陳總長結識已有一段時日，因雙方均曾遭逢親人亡故及罹癌等情事而成為朋友，96年春節陳總長曾到伊住處與其會面，報紙刊登後就沒去過，今年8月16日凌晨3時那天，陳總長沒有到伊住處，當天也未聽管理員提及此事，伊實不知道。

4.訪談吳委員敦義，並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酌。據97年9月26日自由時報及台灣時報之報導，吳委員曾表示質詢所指的時間，有一點出入。
5.經查金潮華廈雖設有監視器，但未錄影，亦無訪客登記簿，再經調取附近監視攝影設備7處，其中6處因無錄影功能、未錄影或已逾保存期限，而無法提供錄影畫面，僅1處有錄影，但無法涵蓋金潮華廈入口之出入情形，有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翻拍照片6張可證。
(三)調查結論

    綜上所述，吳委員敦義之質詢內容，尚有誤會。
